
□ 陈丽

作为基层实践的审判管理者，我们围绕着审判管理会产

生很多想法。例如，审执绩效的薄弱点和关键环节在哪？监督

管理流程如何优化？如何调动有审判管理职责的各方协同发

力？以往，从想法到办法是一条羊肠小道，还时常迷路。但是，

自从上海数字法院建设大力推进以后，一条宽敞的算法大道

呈现在管理者的眼前。管理者运用数字思维，提出想法、借助

算法、找到办法，全面提升管理的效率和效果。

□ 许剑飞

作为一名基层法院的庭长，每天

早上 8 点钟，打开电脑，点开“数字监

管”平台下的“应用场景”，看一看庭

里新增的“小灯泡”，这已经成为了数

字法院时代下我的“指尖习惯”。

提升裁判文书质量。裁判文书质

量是司法能力和审判质效的集中体

现。最近，我惊喜地发现，文书阅核界

面出现了文书规范表达的场景推送，

常见的诸如企业注销丧失诉讼主体

资格、鉴定费公告费保全费的遗漏处

理、涉外案件上诉期限的规范表述等

问题，都可以通过应用场景提示予以

纠正。 在应用场景的提示下，我快速

地完成了多份文书的阅核。而对每一

次的推送提示，我都会在专业法官会

议上向全庭干警进行通报提醒。

渐渐地，我发现生效裁判被改判

发回重审率、裁定再审率“降”了下

来，案件质量“升”了上去。 同事们都

说，数字场景下的阅核制让大家感受

到“多双眼睛多双智慧”，而“数助监

督”就是那双眼睛。现在，庭内已经形

成了由庭长“查阅”到主动“请阅”的

良好氛围。

确保审理程序公正 。 在法院，

法官写好依法裁判的“前半篇文

章”， 庭长通过“数据碰撞” 第一时

间发现异常情况， 做好审判监督的

“后半篇文章”。

司法实务中， 破产衍生诉讼存

在诉讼主体列示不统一的情况。 记

得几个月前， 我在审判监督管理平

台看到庭里有一条“破产衍生诉讼

主体规范列示提示预警” 场景信息。

我第一时间找到主审法官核实情况，

确认属于主体列示错位的情形。 当

日， 法官即联系原告修改诉状并提

交新的身份证明材料。

诉讼主体列示错误会增加案件

被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的风险，给当事

人造成诉累。而这一提示预警通过前

端介入， 确保了诉讼程序的正当性，

提高了破产衍生诉讼的审判效率。

促进法律适用准确。 从“数字中

的问题”看“工作中的不足”，“数助监

督”通过前移监管关口，既能堵漏洞

又能早预防。 在一起超 3000 万元的

大标的额合同纠纷案件中，我收到了

一条应用场景推送提示，提醒：该案

可能存在涉外因素，需确认准据法。

经应用场景提示， 主审法官在

庭审过程中询问了双方当事人关于

法律适用的意见， 并在判决书中对

准据法的适用作出了更准确的表述。

涉外案件无小事。 准据法选择

的提示预警， 有效提高了涉外案件

法律适用的规范性和准确性， 有利

于维护中国司法的公信力。

助力审判提质增效。 用好数据

“富矿”，实现由个案向类案、被动向

主动、人工向智能的监管转变。 基层

法院案件存在着大量的被告“送达

难”问题。 为了帮助当事人实际解决

问题，我要求主审法官用好“当事人

画像”功能。年前的一个案子，原告起

诉一家停业的餐厅追讨拖欠货款，金

额不大，但原告当时重病缠身。 主审

法官通过“当事人画像”，发现被告在

外省有几起诉讼，于是一一拨打被告

在其他案件中的十几个联系人的电

话，终于联系上被告公司的一名前股

东。 在主审法官的多次沟通调解下，

最终该名股东协调解决了这笔欠款。

通过上述案件，我们都深刻体会

到，“数助监督”并不是被动地接受监

管， 更要做到“人人都是数字办案

员”。 在工作中要及时把办案经验通

过数据模型“留下来”，把办案踩过的

“坑”填上去，和全市其他法院的同事

一起共同解决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

审判盲点、难点，推动由“个案正义”

向更具普遍意义的“数字正义”延伸，

通过自己的参与和力量让上海数字

法院建设的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一年多来， 全市法院共同努力，

申报应用场景近 6000 个， 推广应用

600 多个，嵌入系统 300 多个，上海

法院监督管理平台累计推送各类预

警 20 万余次，为加强审判管理、促进

适法统一、提升审判质效提供了有力

的支撑和保障。

理念一新天地宽。“数助监督”是

监管思维方式的彻底转变。 我们相

信，上海数字法院建设一定会持续深

化、稳步前进，开启数字赋能、提质增

效的审判新变革！ （作者为黄浦区

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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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法院

协同
解决问题实现同频化

依托数字法院建设， 审判工作

各环节的数据信息不再是孤岛， 数

据可以快速地进行内部生成并呈现，

数助监督平台内的各类模块、 工具、

场景， 院庭长都可以同步使用， 叠

加监管的效果。

如今年上线的“智慧阅核” 功

能， 将全市已嵌入办案系统的 80 个

内部监管类场景及 118 个子模型与

阅核系统深度融合， 目前已累计推

送院庭长各类提示预警 7800 余条，

为院庭长阅核提供了一张“体检

表”， 上了一道“保险锁”。“智能 +

专家”让阅核制效用发挥到最大。

以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理

的一起标的额近 1 亿元的涉新药研

发企业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件为例。

在立案阶段， 立案庭根据系统提示

将其标注为四类案件启动全链条监

管； 在审理阶段， 该案触发“民商

事案件追加当事人审限调整规范提

示预警” 等应用场景提示， 承办法

官第一时间核查线索并纠正； 在阅

核过程中， 分管院领导在智慧阅核

系统的辅助下， 在复杂的案件事实

中精准定位该案两个核心问题： 定

金罚则适用是否准确、 能否允许原

告提出备位诉讼请求以便实质性解

决创新企业的困难。 针对阅核意见，

业务庭重新召开专业法官会议进行

二次研判。 该案在各类管理主体的

协同参与和监督下， 得到稳妥处理。

这仅仅是上海数字法院建设协

同监管取得成效的一个缩影。正是数

字法院建设为院庭长的审判监督管

理搭建了数字底座，各审判管理责任

主体和部门才得以共享信息、同步介

入、各司其职，形成协同效应，从而实

现案件质效的高质量把控。

场景建设和阅核工作协同推进

以来，宝山区法院案件质量得到显著

提升。 今年上半年，宝山区法院改发

案件 69 件，比去年同期的 96 件下降

了 28.13%。 有 13 个场景的触发数呈

明显下降趋势，每月触发数从高峰期

的两位数降低为一位数，甚至能够实

现部分应用场景零触发。案件办理中

的各类规范性问题正在被逐步修正。

穿透
识别问题实现精准化

如果说协同是数字化审判监督

管理的骨架， 那么穿透则是赋予其

灵魂的关键。 细微的数据颗粒和精

细化的流程监控平台使审判管理前

所未有的通透， 问题数据可以定位

到个人、 定位到某一个具体的节点

及某一个具体的司法行为。 审判管

理不再是“盲人摸象”， 宝山区法院

每月召开院庭两级数据研判会商会

议， 充分运用数字技术， 深入挖掘

数据背后暗藏的人、 案和风险点，

使管理和解决方案更有针对性。

比如， 涉嫌诈骗、 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等刑事犯罪或涉嫌虚假诉讼

的民事案件， 这类案件是“事实被

隐藏” 的典型， 以往仅从单一、 碎

片的个案中难以发现违法线索， 等

到刑事案件立案以后， 相关的案件

已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处理完毕。

该类应用场景为院庭长解决此

类难题提供了穿透式解决方案，针对

触发的线索锁定法官，点对点进行提

醒，庭内个案研判。 应用场景运行以

来，宝山区法院共移送犯罪线索十余

件，部分案件已启动复查程序。

预见
应对问题实现智能化

在传统的院庭长监督管理中，

我们往往只能被动地处置问题， 事

先发现和干预总有时间差。 如何跨

前一步规范？ 宝山区法院以要素式

审判辅助模型应用场景探索为突破

点， 统一类案的处理标准， 规范办

案手势。 在上海高、 中级人民法院

的指导下已开发嵌入使用股东知情

权纠纷、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三个要素式审判

辅助模型应用场景， 三类案件的质

效都有明显提升。 其中， 股东知情

权纠纷案件平均审理天数同比减少

14.8 天，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案件上诉率同比下降 3.52%， “危

险驾驶罪” 场景涉及的案件中尚无

一起被改判发回。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改发点应用

场景推行以来， 宝山法院此类案件

的改判发回数量大幅减少。 此外，

案件关联画像、 类案智推模块的使

用， 也使从前无法预见的外围信息

和逻辑经验系统地进入了法官的办

案视野。

数字法院建设给我们指明了一

条从“经验驱动” 到“数据驱动”

的审判管理工作现代化的转型之路。

有了算法， 我们的想法才能真正落

地找到办法， 并最终实现审判管理

工作的现代化。 （作者为宝山区人

民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

从“经验驱动”到“数据驱动”
数字法院建设助力审判管理现代化转型

数助监督，推动“个案正义”向“数字正义”延伸

公告
兹有刘春祥（原公民身份号码：

310101194408094817， 已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死亡） 于 2021 年 2 月 8 日

在上海市立有自书遗嘱一份。 现陈

云向上海市张江公证处申请按上述

遗嘱继承有关房产，办理继承公证。

如有任何相关人士（包括但不限于

刘春祥的继承人） 持有刘春祥所立

其他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的， 或刘

春祥的法定继承人中有生前依靠其

生活且无经济来源或民事行为能力

的人， 或遗嘱继承人陈云有丧失继

承权的情况， 请在公告刊登之日起

60 天内以电话、 邮件方式与下列上

海市张江公证处联系人联络。

联系人： 张润南

联系电话： 17321285903

       021-50586277 转 7055

  邮箱： zhangrunnan@zjnotary.com

  特此公告

陈云

2024年 8月 23日


